附件2

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

学校（院系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
	学生基本情况
	姓 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一寸

免冠照片

	
	生 源 地
	
	学    历
	
	

	
	专     业
	
	移动电话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QQ
	
	

	
	家 庭 地 址
	

	
	低保证发放单位
	
	低保证号
	

	
	求职补贴拨付帐户(银行卡户名应为本人)

	
	开 户 行
	
	银行账号
	

	学生申请
	本人家庭确为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以上申报情况属实，申请领取求职补贴，请予批准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学校意见
	
经审核，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同意申领求职补贴。

(公示期为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全省公开监督电话：0591-87565225（省人社厅） 


